
2020 年鹿寨县寨沙镇人民政府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村

屯长效保洁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项目名称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村屯长效保洁费

年初预算（万元） 51.84 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鹿寨县寨沙镇人民政府

评价得分 93.5 分 等级：优

评价结论

经过评价工作组综合评价，鹿寨县 2020 年城

乡社区环境卫生-村屯长效保洁费项目支出绩效

评价总得分 93.5 分，评价等级为“优”。投入指

标方面，完成绩效目标较好，立项依据充分，但

绩效目标设定不够清晰细化；过程方面，项目管

理制度较完整，但制度制定的内容不够全面完整，

内控制度建设不够健全，个别制度可操作性不强，

档案管理、会计核算规范性不够；产出指标完成

绩效目标较好；效果方面，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基本完成绩效目标计划。

主要问题

1.内部控制制度方面有待加强。经抽查，寨

沙镇虽制定有 《预算业务管理制度》《收支业务

管理制度》《建设项目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等相关制度，但是内控

制度建设不够健全，部分制度未对部门的职责作

出明确规定，内部牵制机制不够完善，《“三重一



大”集体决策》对大额资金额度的定义为“二十

万元”额度过高，不利于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

理，不符合乡镇实际情况，可操作性不强。

2.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需要进一步强化。寨

沙镇在会计核算方面，制定有《预算业务管理制

度》、《收支业务管理制度》，项目支出能按规定进

行分项核算，资金支付审批手续齐全,但仍存在财

政资金支付审核不够规范、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

比如项目资金支出凭证缺乏集体讨论通过的会议

材料，审批手续不全；部分会计核算也存在会计

凭证附件不全的现象，如抽查 2020 年 3 月 10 日

129#、12 月 16 日 67#凭证，支付卫生突击检查补

助费无发放人员名单和发放表；另外记账凭证未

填写附件张数，会计基础规范工作不够扎实，会

计基础工作不规范。

3.绩效评价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经核查，鹿

寨县寨沙镇政府能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布置相关部

门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但个别部门自评工作较为

拖沓，未能按照财政部门评价工作要求及时提供

相应的项目自评材料，佐证材料提供不够及时、

完整，项目档案归集不完整，影响再评价工作进

度。对财政绩效再评价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整改建议

1.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鹿寨县寨沙镇政府作为全镇行政主管部门，应重

视本单位的内部管理，严格按照财政部《行政事

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文件要求，结合部

门实际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健全“三重一大”审

批制度，根据国际相关规定和镇实际情况，合理

确定大额资金额度，补充完善《采购管理制度》《合

同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

各项制度归口管理部门、管理的事项范围与内容、

管理的职责与权限、管理的流程或措施等，确保

不同业务有制度可依、有制度监督保障，建立适

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内部控制体系，进一步提高

本部门行政管理水平，用制度规范、管理、监督

内部行政事务和所有经济活动。

2.加强会计基础规范工作，进一步提高制度

执行力。寨沙镇应严格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规范》要求，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力度，完善

资金支出审批流程。财务人员应加强业务培训学

习，学习《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政府会计准则》、《预

算法》以及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等业务知识，不断

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规范资金



支出审批流程，严格审核每笔资金支付手续，加

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管，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

及时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3.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寨沙镇

政府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财政

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0〕10 号）、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

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26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办〔2020〕

84 号)，加强对财政资金的项目评价，对项目实施

过程认真分析，总结经验做法、存在问题，积极

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通过绩效评价，树立绩

效管理理念，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对照财政部门

的要求，发现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

步管好用好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

评价机构
南宁鉴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6 日


